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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政府收到的来文 

大韩民国

〔原件：英文〕

〔1983车 1 1 月 2 5 日〕

关于防止国际恐怖主义措施问题的意见

1. 大韩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勒平初国际勒作•因此一贯反对杀害无辜 

人命初危害国际昶平与安全的一切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并且非常重视防止国际恐怖 

主义行为勒消除其根本原因的国际努力。

2. 因此大韩民国欢迎大会1 9 7 2车1 2月1 8日第3034UXVII)号决 

议，1 9 7 6车1 2月1 5日第31/102号决议、1977车12月16日第 

32/147号决议、1 9 7 9车12月17日第34/145号决议勒19 8 1车

1 2月1 0日第36/109号决议，并且特别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间题特设委员会提 

出的关于迅速消除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实际合作措施的1 1点建议•这些建议已经 

获得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34/145号决议勒第三十六届会议第36/109号决 

议核可。

3. 大韩民国为推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政策•已经加入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 

特设委员会的建议中提到下列国际公约：*

(a) 1 9 6 3车9月1 4日在东京签订的《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勃其他某些 

行为的公约》；

(b) 1 9 7 〇车,1 2月1 6日在海牙签订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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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9 7 1车9月2 3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甩航空安全的 

非法行为的公约》；

(d) 1 9 7 3车1 2月1 4日在纽约通过的《关于防止勒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 

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e) 1979车12月17日在纽约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4. 大韩民国严重关切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蔓延.牿别是在其他主权国家领土 

内犯下的这种罪行。最近于1 9 8 3车1 0月9日在缅旬仰光发生的恐怖主义炸 

弹袭击事件.其范围、凶残勒野蛮都是无与伦比的。当时全斗焕总统正在缅甸联 

邦社会主义共勒国进行国#访间，炸弹袭击的对象是大韩民国总统一行，结杲炸死 

2 1人.包括四名韩国内阁成员勒其他缅甸初韩国高级官员，另外炸伤4 6人。

5.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逬行了彻底和独立 

的调查，据缅甸政府1 9 8 3年1 1月4日宣布，从捕获的朝鲜人的供词、缴获的 

设备和其他辅助证据，已完全确定炸弹袭击是受北朝鲜指示的破坏者干的，捕获的 

三人两活一死，已查明是北朝鲜军队的一名少校和两名上尉。同一天，緬甸政府 

同北朝鲜断绝外交关系，并撤销对北朝鲜政权的承认。大韩民国政府欢迎缅甸政 

府采取的这些理由充分的恰当措施。

6. 关于这一点，应当回顾国际社会早已见过北朝鲜犯下的恐怖主义行为。19 
6 8年1月，北朝鲜派出有3 1人的突击队到汉城，企图暗杀大韩民国总统，结果 

阴谋未遂。1 9 7 4年8月，一名北朝鲜奸细企图杀害当时的总统，结果只杀死 

了总统夫人。最近在1 9 8 2年8月，加拿大揭露了北朝鲜的阴谋，就是企图在 

全总统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时买凶手杀害他。

7 .大韩民国同世界上所有其他爱好和平的茵家一起强烈谴责北朝鲜犯下的这 

些恐怖主义罪行，这些罪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规则，尤其是违反 

了北朝鲜近在1 9 8 2年1 2月1日才加入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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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8.大会在第3 4,1 45和36/10 9号决议中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和实施 

将设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其中特别要求所有国家履行它们在国际法下所负的义务， 

不得组织、煽动、协助或参与他国国内的恐怖主义行为。大韩民国认为，国际社 

会除了毫不含糊地谴责这种违反一切有关国际准则、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恐 

怖主义罪行之外，还应当进一步采取必要步骤，包括惩罚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这 

种恐怖主义行为，并消除其根本原因。

注

1《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7号》（A/34/37),第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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